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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DB23/T 3625—2023《金属非金属矿山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评定指南》分为八个部分： 

——第 1 部分：通则； 

——第 2 部分：地下矿山； 

——第 3 部分：露天矿山； 

——第 4 部分：尾矿库； 

——第 5 部分：小型露天采石场； 

——第 6 部分：选矿厂； 

——第 7 部分：采掘施工单位； 

——第 8 部分：地质勘探单位。 

本部分为DB23/T 3625—2023的第4部分。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安全生产技术中心、黑龙江多宝山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安全生产科

学研究院、鹤岗市应急管理局、萝北县云山石墨新材料有限公司、庆安尚璞矿业有限公司、双鸭山市建

龙矿业有限公司、黑龙江红兴隆农垦宝利采金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建国、古鹏、陈友良、李长宏、黄国平、黄志营、单立卫、陈道贵、单钊、

岳强、庞金福、刘艳红、赵彬、王建光、张健、王子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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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非金属矿山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评定指南 

第 4 部分：尾矿库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金属非金属矿山尾矿库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基本要求，提供了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

查治理、文件管理、信息化建设、持续改进和建设评定等方面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内金属非金属矿山尾矿库企业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评定及相关管理

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6441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 

GB/T 13861 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 

GB 16423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GB 182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T 23694 风险管理 术语 

GB/T 27921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 

GB/T 33000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GB 39496 尾矿库安全规程 

DB23/T 2296—2019 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通则 

DB23/T 2576—2020 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通则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通知》（矿安〔2022〕88

号） 

3 术语和定义 

DB23/T 2296—2019 和DB23/T 2576—2020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自主建设 4.1 

企业自主完成双重预防机制的策划和准备，并组织实施，包括进行风险评估单元划分、危险源辨识、

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分级、风险管控、安全风险告知、隐患排查、隐患分级和治理、隐患统计分

析和应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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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设置 4.2 

4.2.1 企业应成立由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部门负责人以及安全、生产、技术等专业技术人员组

成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组织机构。 

4.2.2 主要负责人应全面负责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4.2.3 分管负责人和部门负责人以及各专业技术人员应负责分管范围内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工作。 

制度建设 4.3 

企业应结合安全生产标准化的相关要求，制定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形成一体化的安

全管理体系，使双重预防机制贯彻于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成为企业各层级、各岗位日常工作中的组成

部分。 

组织培训 4.4 

企业各层级应根据双重预防机制有效实施的需要，编制培训计划，分层次、分阶段组织全员对本单

位的双重预防机制的制度、程序、方法进行培训学习，并保留培训记录。 

全员参与 4.5 

企业主要负责人到基层人员应根据工作岗位职责参与风险评估单元划分、危险源辨识、风险分析、

评估、管控、隐患排查、治理、验收、统计分析等各环节的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 

安全投入 4.6 

企业主要负责人应确保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所需的投入，并对投入不足产生的后果负责。 

闭环管理 4.7 

企业应实现危险源辨识、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分级管控、风险告知、隐患排查、隐患分级治

理、隐患统计分析、文件管理、持续改进和运行效果的全闭环管理。 

监督考核 4.8 

企业应建立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的目标责任考核、奖惩机制，并严格执行，目标责任考核和奖惩

情况应记录并归档。 

5 风险分级管控 

风险点划分 5.1 

5.1.1 风险点划分原则 

风险点划分应遵循“大小适中、便于分类、功能独立、易于管理、范围清晰”的原则。 

5.1.2 风险点划分方法 

5.1.2.1 企业应组织安全、水工或矿物加工等专业技术力量，发动全员参与、全方位、全过程对生产

工艺、设备设施、作业环境、人员行为和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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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风险点的排查由双重预防机制领导小组组织，各职能管理部门分别主持，单位负责人、分管

领导、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职能部门人员、岗位人员参加，按现有安全知识、安全经验、

法规及标准要求、事故教训等，对风险点名称、覆盖范围、包含的危险源、潜在事故类型等做出判断。 

5.1.3 风险点 

企业应根据自身工艺流程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风险点：尾矿输送、筑坝、放矿、防排洪、排渗、安

全检查、回水等。 

危险源辨识 5.2 

5.2.1 辨识范围 

5.2.1.1 为便于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全面开展，避免出现遗漏，首先要对整个尾矿库生产系统进行单

元的合理划分，确定评估的基本单元。单元划分应该分层次逐级进行，一般可以将整个生产系统依次划

分成主单元、分单元、子单元、岗位（设备、作业）单元。主单元可以结合尾矿库生产工艺流程，按照

尾矿库生产系统划分，岗位（设备、作业）单元是安全风险评估的最基本单元。尾矿库在实施过程中，

可以根据自身生产工艺情况、设备设施分布状况和管理需要等情况灵活增减单元划分的层级和数量。 

5.2.1.2 宜将尾矿库分为坝体单元（初期坝、尾矿堆积坝、副坝、拦砂坝、拦洪坝）、防排洪单元（排

水井/斜槽、涵管、隧洞、截洪沟等）、尾矿筑坝与排放单元（入库尾矿指标、干式排矿等）、库水位

控制与防洪单元、渗流控制单元、防震抗震单元、安全监控单元、库区及周边条件单元（库区情况、上

下游情况、尾矿库值班室、应急道路等）、回采单元、安全检查单元、应急管理单元、尾矿输送及回水

单元（回水浮船、泵站电气防护等）、其他作业单元（机械检修作业、电气检修作业等）。 

5.2.2 辨识内容 

企业应按GB/T 13861的规定，根据单元划分，全方位、全过程、全员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工作，充

分考虑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环境因素和管理因素分析危险源出现的条件和可能发生的事故或故障模型。 

5.2.3 辨识方法 

辨识方法应符合GB/T 27921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a) 头脑风暴法，适用于车间、班组岗位危险源辨识； 

b) 安全检查表分析法（SCL），适用于设备设施危险源辨识； 

c) 作业危害分析法（JHA），适用于作业活动危险源辨识。 

5.2.4 重大危险源辨识和管理 

5.2.4.1 企业应全面辨识重大危险源并对重大危险源进行登记建档，设置重大危险源监控系统，进行

日常监控，按照规定向应急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5.2.4.2 重大危险源安全监控系统应符合技术规定。含有重大危险源企业的监控中心（室）视频监控

资料、数据监控系统状态数据和监控数据应与有关监管部门监管系统联网。 

风险分析 5.3 

企业应根据危险源辨识结果，对风险演变的过程及失效模式进行分析，判定危险有害因素可能引发

的事故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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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 5.4 

企业应基于风险分析，充分考虑当前的风险管控措施，结合企业自身实际，进行风险评估。风险评

估宜选用但不限于以下方法： 

a) 工作危害分析法（JHA）； 

b) 安全检查表法（SCL）； 

c) 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法（LEC）； 

d) 风险矩阵分析法（LS）。 

风险分级 5.5 

5.5.1 企业应依据风险评估结果确定风险等级，风险等级从高到低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

风险和低风险四个等级，对应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示。 

5.5.2 企业应将以下情形，视为重大风险： 

a) 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并可能构成重大隐患的； 

b) 发生过死亡、重伤、重大财产损失事故，且现在发生事故的条件依然存在的； 

c) 构成重大危险源的； 

d) 具有洪水漫顶、溃坝、排洪构筑物损毁、坝体滑坡等危险的； 

e) 经风险评估确定为最高级别风险的。 

5.5.3 企业根据危险源辨识、风险分析、风险评估和风险分级的结果填写风险分析评估记录。 

风险管控 5.6 

5.6.1 风险管控措施 

5.6.1.1 管控原则 

企业在选择风险管控措施时应遵循可行性、安全性、可靠性和重点突出人的因素等原则。 

5.6.1.2 管控类别 

5.6.1.2.1 风险管控措施主要包括： 

a) 工程技术措施； 

b) 管理措施； 

c) 培训教育措施； 

d) 个体防护措施； 

e) 应急处置措施。 

5.6.1.2.2 风险管控措施制定应优先考虑工程技术措施。 

5.6.2 风险管控措施评审 

企业在进行风险管控措施实施前应针对以下内容进行评审： 

a) 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b) 是否使风险降低至可控状态； 

c) 是否产生新的危险源或危险有害因素； 

d) 是否已选定最佳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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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风险分级管控原则 

5.6.3.1 企业应结合本单位机构设置情况，合理确定各级风险的管控层级。风险管控层级宜分为公司

（厂）级、部门（车间）级、班组级和岗位级，也可结合本单位机构设置情况，对风险管控层级进行增

加或合并。具体管控如下： 

a) 重大风险（红色风险）管控层级为公司（厂）级，由主要负责人管控； 

b) 较大风险（橙色风险）管控层级为部门（车间）级，由部门（车间）负责人管控； 

c) 一般风险（黄色风险）管控层级为班组级，由班组负责人管控； 

d) 低风险（蓝色风险）管控层级为岗位级，由岗位人员负责管控。 

5.6.3.2 企业应遵循风险等级越高，管控层级越高的原则，依照分层、分级、分类、分专业管控要求

划分落实主体。 

5.6.3.3 企业对于操作难度大、技术含量高、风险等级高、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较大以上风险，应重

点进行管控。 

5.6.3.4 企业上一层级负责管控的风险，下一层级同时负责管控，逐级落实具体措施。 

5.6.4 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企业应在每一轮风险评估后，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编制包括企业各类风险信息的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并按规定及时更新。常见风险分级管控清单见附录A。 

安全风险告知 5.7 

5.7.1 安全风险四色分布图 

企业应根据风险等级，使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将生产设施、作业场所等区域存在的不同等

级风险标示在总平面布置图上。并在醒目位置公示。 

5.7.2 作业安全风险比较图 

企业应通过对作业活动、关键任务、生产工序等风险分析，利用统计学的方法，采取柱状图、曲线

图或饼状图等，将不同作业的风险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标示出来并公示，实现对重点环节的重点管控。 

5.7.3 岗位风险告知卡 

企业应在员工作业场所设置岗位风险告知卡，岗位风险告知卡应包含岗位名称、岗位风险、风险等

级、可能导致后果、风险管控措施、应急措施、应急电话、安全标识等信息。 

5.7.4 较大风险公告栏 

企业应在存在较大以上风险场所的醒目位置设置风险公告栏，风险公告栏应包含场所名称、场所主

要风险、风险等级、可能导致后果、风险管控措施、应急措施、应急电话、安全标识等信息。 

5.7.5 安全标识及定置管理 

5.7.5.1 企业应在存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和较大以上风险的场所、设备、设施上设置明显的且符

合相关规定要求的安全标识。 

5.7.5.2 企业应持续开展作业场所整理、整顿、清扫工作，实施设备、设施和器具合理布局、分类摆

放、划线定置管理，保持作业场所整洁，营造安全的作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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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 风险公告标识保持 

企业应定期对安全风险四色分布图、作业风险比较图、岗位风险告知卡、较大以上风险公告栏及其

他安全标识进行维护更新，确保其完好醒目。 

6 隐患排查治理 

隐患排查准备 6.1 

6.1.1 隐患排查清单 

依据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按照风险等级与管控责任分别编制各级、各部门的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清单，

隐患排查清单内容应包括：风险部位、风险管控措施、措施失控表现、管控部门、管控责任人、排查责

任部门、排查责任人和排查频次等。 

6.1.2 隐患排查检查表 

按照隐患排查清单制定综合、日常、专业和专项检查表。每次的检查结果应如实记录，分类整理存

档。 

隐患排查组织及方式 6.2 

6.2.1 组织 

根据组织机构设置不同，确定隐患排查组织级别，一般包括公司（厂）级、部门（车间）级、班组

级和岗位级。 

6.2.2 方式 

6.2.2.1 按属地负责、分级、分专业管理形式开展隐患排查，隐患排查活动方式分为综合检查、日常

检查、专业检查和专项检查。 

6.2.2.2 综合检查由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管理部门组织。 

6.2.2.3 日常检查由车间、班组和岗位组织。 

6.2.2.4 专业检查由专业部门组织。 

6.2.2.5 专项检查是针对重大活动、季节性和节假日等因素开展的隐患排查活动。 

6.2.3 隐患排查频次 

隐患排查频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主要负责人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重大隐患每月至少组织一次； 

b) 安全管理部门每旬至少组织一次； 

c) 部门（车间）每周至少组织一次； 

d) 班组每天组织一次。 

隐患分级 6.3 

6.3.1 根据隐患整改、治理和排除的难度及其可能导致事故后果和影响范围，安全事故隐患分一般事

故隐患和重大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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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重大事故隐患判定见《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6.3.3 重大隐患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上报。 

隐患治理 6.4 

6.4.1 隐患治理要求 

6.4.1.1 隐患治理实行分级治理，主要包括公司（厂）治理、部门（车间）治理、班组治理、岗位纠

正等。 

6.4.1.2 隐患治理应做到方法科学、资金到位、治理及时有效、责任到人、按时完成。 

6.4.1.3 能立即整改的隐患应立即整改，无法立即整改的隐患，治理前要研究制定防范措施，落实监

控责任，防止隐患发展为事故。 

6.4.1.4 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并疏散可能

危及的其他人员，设置警戒标志，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对暂时难以停产或者停

止使用后极易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相关设施、设备，应当加强维护保养和监测监控，防止事故发生。 

6.4.1.5 对于因自然灾害可能引发事故灾难的隐患，企业应进行排查治理，采取可靠的预防措施。在

接到有关自然灾害预报时，应当及时发出预警通知。发生自然灾害可能危及企业和人员安全的情况时，

应当采取停止作业、撤离人员、加强监测等安全措施，并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报告。 

6.4.2 隐患治理步骤 

6.4.2.1 通报隐患信息 

在每次隐患排查结束后，将隐患名称、存在位置、不符合状况、隐患等级、治理期限及治理措施要

求等信息向从业人员进行通报。 

6.4.2.2 下发隐患治理通知 

隐患排查组织部门制发隐患整改通知书，应对隐患整改责任单位、隐患整改责任人、措施建议、完

成期限等提出要求。 

6.4.2.3 实施隐患治理 

隐患存在单位在实施隐患治理前应当对隐患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制定可靠的治理措施，并以时限

要求实施隐患治理。 

6.4.2.4 治理情况反馈 

隐患治理后，隐患存在单位向隐患整改通知制发部门报告情况。  

6.4.2.5 隐患整改验收  

隐患整改通知制发部门应当对隐患整改成果及效果组织验收，实现闭环管理。 

6.4.3 一般隐患治理 

对于一般事故隐患，根据隐患治理划分的层级，责任单位、责任人组织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确

认。 

6.4.4 重大隐患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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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1 经判定或评估属于重大事故隐患的，企业应当及时组织评估，编制事故隐患评估报告书。评

估报告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事故隐患的类别； 

b) 影响范围和风险程度； 

c) 对事故隐患的监控措施； 

d) 治理方式； 

e) 治理期限的建议等内容。 

6.4.4.2 企业应根据评估报告书制定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案。治理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治理的目标和任务； 

b) 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c) 经费和物资的落实； 

d) 负责治理的机构和人员； 

e) 治理的时限和要求； 

f) 安全措施和应急措施。 

6.4.5 隐患治理验收 

6.4.5.1 隐患治理完成后，企业应根据隐患分级治理要求，组织相关人员对治理情况进行验收，实现

闭环管理，出具验收意见书。 

6.4.5.2 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工作结束后，企业应组织对治理情况进行复查评估。 

6.4.5.3 对政府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按有关规定执行。 

隐患统计分析和应用 6.5 

企业应每年对事故隐患进行统计分析，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并将分析结果纳入危险源辨识、风

险评估和分级管控过程中。隐患排查治理台账格式见通则附录B。 

7 文件管理 

企业应完整保存文件、过程资料和数据信息，并建立电子档案。至少应包括： 7.1 

a) 企业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b) 设备设施清单和作业活动清单； 

c) 安全风险公告； 

d) 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 

e) 安全风险四色分布图； 

f) 作业安全风险比较图； 

g) 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相关制度； 

h) 隐患排查项目清单、隐患排查治理台账等内容的文件成果。 

涉及重大风险时，其辨识、评估过程记录，风险控制措施及其实施记录等，应单独建档管理。 7.2 

涉及重大事故隐患，其排查记录、评估记录、治理方案、隐患整改复查验收记录等，应单独建档 管7.3 

理。 

8 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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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建立内部沟通和外部沟通机制，及时有效传递风险信息和隐患信息，提高风险管控效果与 8.1 

隐患排查治理的效果和效率。 

企业应实现信息化管理，相关信息系统中企业基本信息、双重预防机制相关组织机构及人员、设8.2 

备设施库、作业活动库、相关管理制度、体系文件等信息填写完整。 

企业宜建立双重预防机制信息化平台。 8.3 

重大风险信息更新后应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8.4 

9 持续改进 

评审 9.1 

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适时和定期对风险分级和隐患排查双重预防机制运行情况进行评审。评审

每年应不少于1次，并保存评审记录。 

更新 9.2 

当发生以下情况时，企业应及时更新有关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信息，主要包括： 

a) 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标准、规范变化或更新； 

b) 企业组织机构及安全管理机制发生变化； 

c) 企业生产工艺发生变化、设备设施增减、使用原辅材料变化等； 

d) 风险程度变化后，需要对风险控制措施的调整； 

e) 发生事故后，有对事故、事件或其他信息的新认识，对相关危险源的再评估； 

f) 新辨识出的危险源； 

g) 企业自身提出更高要求； 

h) 未遂事件、紧急情况或应急预案演练结果反馈的需求； 

i) 企业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形。 

沟通 9.3 

9.3.1 企业应建立内部沟通和外部沟通机制，及时有效传递风险信息和隐患信息，提高风险管控效果

与隐患排查治理的效果和效率。 

9.3.2 重大风险信息更新后应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10 建设评定 

企业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评定按通则第10章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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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常见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A.1 作业活动风险分级管控清单见表 A.1。 

表A.1 作业活动风险分级管控清单（第 1页 共 6页） 

风险点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 

评价 

级别 

可能发生的

事故类型及

后果 

管控措施 
管控 

层级 

责任 

单位 
责任人 

编号 类型 名称 序号 名称 
工程技 

术措施 
管理措施 

培训教 

育措施 

个体防 

护措施 

应急处 

置措施 

1 
作业 

活动 
放矿 

1 
放矿 

作业 

未检查个体防

护用品 
4 

机械伤害 

 高处坠落 
 

开始工作前，对个体防护用品进

行检查，确保其能够正常使用。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2 
放矿 

作业 

未佩戴使用个

体防护装备 
3 

机械伤害 

 高处坠落 
 

未按规定佩戴和使用个体防护装

备的作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班组级 班组 班组长 

3 
放矿 

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

未持证上岗 
4 

机械伤害 

 高处坠落 
 

放矿作业人员必须取得相应资格

方可上岗作业。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4 
放矿 

作业 

未按设计要求

放矿 
4 

溃坝、坝体

滑坡、洪水

漫顶 

应按设计要求的排放口的间距、位置、

开放的数量和时间排放尾矿、滩顶高

程应满足生产、防汛和回水要求。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5 
放矿 

作业 
坝前均匀放矿 4 

溃坝、坝体

滑坡 

应在坝前均匀、分散排放，维持滩面

均匀上升，滩面不得出现侧坡、扇形

坡或细粒尾矿大量集中沉积于某端或

某侧。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6 
放矿 

作业 
独头放矿 4 

溃坝、坝体

滑坡 

按设计要求放矿，严禁独头放矿，避

免因独头放矿造成坝前尾矿沉积粗细

不均，细粒尾矿在坝前大量集中而产

生的对坝体稳定不利的影响。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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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作业活动风险分级管控清单（第 2页 共 6页） 

风险点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 

评价 

级别 

可能发生的事

故类型及后果 

管控措施 
管控 

层级 

责任 

单位 
责任人 

编号 类型 名称 序号 名称 
工程技 

术措施 
管理措施 

培训教 

育措施 

个体防 

护措施 

应急处 

置措施 

1 

作业 

活动 

放矿 

7 
放矿 

作业 

矿浆排放冲刷

坝体 
4 

溃坝 

坝体滑坡 

矿浆排放不得冲刷初期坝或子坝，不得

发生矿浆沿子坝上游坡脚流动冲刷坝

体。尾矿滩面上不得有积水坑。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8 
放矿 

管路 
放矿总管 4 机械伤害 作业前检查，发现松动立即紧固。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9 
放矿 

管路 
放矿支管 4 机械伤害 发现损坏立即维修。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10 
放矿 

管路 
放矿间距 4 机械伤害 定期对液压元件进行维护保养。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2 巡坝 

1 
巡坝 

作业 

检查个体防护

用品 
4 

机械伤害 

 高处坠落 
 

开始工作前，对个体防护用

品进行检查，确保其能够正

常使用。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2 
巡坝 

作业 

佩戴使用个体

防护装备 
3 

机械伤害 

 高处坠落 
 

未按规定佩戴和使用个体

防护装备的作业人员，不得

上岗作业。 

   

班组级 班组 班组长 

3 
巡坝 

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

持证上岗 
4 

机械伤害 

 高处坠落 
 

巡坝作业人员必须取得相

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4 
巡坝 

作业 
防洪检查 3 

溃坝 

坝体滑坡 

库水位、坝（滩）顶高程、干滩长度、

干滩坡度以及排水管路符合设计要求。 
 

   
班组级 班组 班组长 

5 
巡坝 

作业 
尾矿坝检查 3 

高处坠落 

洪水漫顶 

坝体滑坡、溃坝 

坝的轮廓尺寸，变形，裂缝、滑坡和渗

漏，坝面维护设施等符合设计要求。 
 

   

班组级 班组 班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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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作业活动风险分级管控清单（第 3页 共 6页） 

风险点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 

评价 

级别 

可能发生的事故

类型及后果 

管控措施 
管控 

层级 

责任 

单位 
责任人 

编号 类型 名称 序号 名称 
工程技 

术措施 
管理措施 

培训教 

育措施 

个体防 

护措施 

应急处 

置措施 

2 
作业 

活动 
巡坝 

6 
巡坝 

作业 
放矿检查 4 

洪水漫顶 

坝体滑坡、溃坝 
放矿方式符合设计要求。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7 
巡坝 

作业 
库区检查 4 

洪水漫顶坝体滑

坡其他伤害、溃坝 

库区防、排渗设施的可靠性，库区生产道路，临时

及永久性安全警示标识的设置符合设计要求。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8 
巡坝 

作业 
监测设施检查 3 洪水漫顶、溃坝 

监测设施设置和运行符合设计要求。 
 

   
班组级 班组 班组长 

9 
巡坝 

作业 
其他设施检查 3 触电 

尾矿库照明设施、管理站、通讯设施、应急管理设

施等符合设计要求。 
 

   
班组级 班组 班组长 

10 尾矿坝 坝体 2 溃坝 

尾矿坝外坡比不得陡于设计要求。坝的位移量变化

均衡，无突变现象；坝体无纵、横向裂缝和滑坡迹

象；坝体外坡无渗漏出逸点；排渗设施完好，排渗

效果及排水水质符合设计要求。 

 

   

部门级 部门 
部门负

责人 

11 尾矿坝 
库区道路及安

全警示标志 
3 车辆伤害  

库区生产道路

通畅，临时及

永久性安全警

示标志设置完

备、清晰。 

   

班组级 班组 班组长 

12 干滩 干滩长度 3 坝体失稳、溃坝 干滩长度不得小于最小干滩长度。  
   

班组级 班组 班组长 

13 干滩 滩面均匀分布 4 坝体失稳 
滩面应均匀分布，不得出现侧坡、扇形坡或细粒尾

矿大量集中沉积于某端或某侧现象。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14 干滩 滩面坡度 4 坝体失稳 干滩坡度应与设计一致，不得超过 1%。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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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作业活动风险分级管控清单（第 4页 共 6页） 

风险点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 

评价 

级别 

可能发生的事故

类型及后果 

管控措施 
管控 

层级 

责任 

单位 
责任人 

编号 类型 名称 序号 名称 
工程技 

术措施 
管理措施 

培训教 

育措施 

个体防 

护措施 

应急处 

置措施 

2 

作业 

活动 

巡坝 

15 
上坝 

道路 
警示标志 4 车辆伤害  

挡路危险区应设置

警示标志。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16 
排渗盲

沟 

盲沟本体 
2 坝体失稳 排渗设施应性能可靠，外观无损坏。 

及时检查、及时维

护。 

   
部门级 部门 

部门负

责人 

17 
排渗盲

沟 

异物 
2 坝体失稳 排渗设施应保证正常排水要求，无异物堵塞。 

及时检查、及时清

理、及时维护。 

   
部门级 部门 

部门负

责人 

3 防排洪 

1 
防排洪

作业 
排洪管路 4 漫顶 排洪管路应固定良好，无堵塞。 

及时检查、及时维

护。 

   
部门级 部门 

部门负

责人 

2 
防排洪

作业 

汛期 24h 不

间断巡视 
4 漫顶 

密切注意库内水位上升速度、尾矿库干滩长

度，一旦库内水位和干滩长度接近设计值，及

时上报，并拆除排水井拱板，降低库内水位。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3 
防排洪

作业 

汛前、汛后排

查防洪设施 
4 洪水漫顶 

汛前、汛后须对防排洪设施进行全面清理或修

复，并严格按设计要求控制库内水位。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4 
防排洪

作业 
排水井检查 4 溃坝 

井壁无剥蚀、脱落、渗漏、裂缝等情况，井身

无倾斜和变位。 

及时检查、及时清

理、及时维护。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5 
防排洪

作业 
排洪设施清淤 3 漫顶 防排洪设施无淤堵。 

及时检查、及时清

理、及时维护。 

   
班组级 班组 班组长 

6 排水管 
排水管排水系

统 
4 

溃坝、 

坝体滑坡、 

洪水漫顶、 

防排洪设施损

毁 

排水管系统无变形、位移、损毁、淤堵，排水

能力满足设计要求。 

及时检查、及时清

理、及时维护。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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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作业活动风险分级管控清单（第 5页共 6页） 

风险点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事件 
评价 

级别 

可能发生

的事故类

型及后果 

管控措施 
管控 

层级 

责任 

单位 
责任人 

编号 类型 名称 序号 名称 
工程技 

术措施 
管理措施 

培训教 

育措施 

个体防 

护措施 

应急处 

置措施 

4 
作业 

活动 

检测 

作业 

1 检测作业 监测系统 3 其他伤害 

安全监测系统运行不正常应及

时修复或者不得关闭、破坏安

全监测系统，或者篡改、隐瞒、

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 

    班组级 班组 班组长 

2 检测作业 人工安全监测频率 3 其他伤害 

尾矿库应每天日常巡查，大雨

或暴雨期间应在现场实时巡

查。 

    班组级 班组 班组长 

3 检测作业 人工安全监测 3 其他伤害 

每次监测应不少于 2 名专业技

术人员，采用相同的方法，统

一基准处理数据。 

    班组级 班组 班组长 

4 检测作业 在线监测频率 3 其他伤害 

尾矿库正常状态时，在线全案

监测频率为 1 次/10min～1 次

/24h，非正常状态时，在线安

全监测频率为 1 次/5min～1 次

/30min。 

    班组级 班组 班组长 

5 检测作业 数据对比 3 其他伤害 

尾矿库在线安全监测和人工安

全监测的监测成果应定期进行

对比分析。 

    班组级 班组 班组长 

6 检测作业 在线监测系统维修 3 其他伤害 

尾矿库在线安全监测系统出现

故障应尽快排除，排除故障时

间不得超过 7d。 

    班组级 班组 班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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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作业活动风险分级管控清单（第 6页共 6页） 

风险点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事件 
评价 

级别 

可能发生

的事故类

型及后果 

管控措施 
管控 

层级 

责任 

单位 
责任人 

编号 类型 名称 序号 名称 
工程技 

术措施 
管理措施 

培训教 

育措施 

个体防 

护措施 

应急处 

置措施 

5 
作业 

活动 

辅助 

系统 

1 照明设施 夜间照明 4 高处坠落 
涉及夜间巡坝的路线应安装有

路灯。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2 照明设施 电线 4 触电 
供电线路绝缘皮无损坏，布线

区域不得有积水。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3 配电箱 接零装置 4 触电 

配电箱和开关箱的金属箱体、

金属电器安装板以及箱内电器

的不应带电金属底座、外壳等

必须做保护接零。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4 配电箱 防雨措施 4 触电 
配电箱门锁应齐全，有防雨措

施。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5 水泵 固定式防护装置 4 机械伤害 
联轴器转动部位应设有固定式

防护装置。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6 水泵 接地装置 4 触电 
电机外壳应有可靠的接地设

施。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6 
尾矿 

回水 
1 管路回水 

当回水与尾矿库安全滩长和安

全超高有矛盾时 
4 溃坝 滩长和安全超高，及时回水。     岗位级 班组 岗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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